铜经信发〔2025〕6号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


关于开展2025年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第一批

扶持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高新区管委会，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产业高地，根据《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的通知》（铜经信发〔2022〕21号）要求，现就2025年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第一批扶持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要求

项目申报时间为2025年1月24日至2025年2月28日，逾期不再受理。
二、申报方向

（一）转型升级扶持

1.技术改造补助：对已投产工业企业实施的技术改造升级项目，在2023年单年已完成设备（含融资租赁设备）投资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票据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给予单个项目设备（含融资租赁设备）购置金额10%且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补助。（联系人：区经济信息委规划投资科102室 于宏，联系电话：45689009）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企业概况及项目的基本情况；（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工业技改项目备案证复印件；（6）企业2023年以来有工业投资项目在统计平台报统的佐证资料（如：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报送206固定资产投资报表的截图等，可以不是本次申报的项目）；（7）设备购置发票清单（附件3），本次申报原则上不再收取发票复印件（若票据未标明内容的，需提供发票及附件复印件），但项目审核时需查看发票原件或合同原件，企业在梳理票据时可做好标记，方便项目审核时查找；（8）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9）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10）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2.数字化车间或智能工厂认定奖励：对2023年新获得市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认定的工业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4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联系人：区经济信息委规划投资科102室于宏，联系电话：45689009）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认定文件；（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6）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7）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二）数字经济扶持

1.数字经济认定奖励：对2023年首次认定为数字经济的规上、限上企业，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各主管部门联系人：

区经济信息委：刘强，联系电话：45342831；

区商务委：孙庆杰，联系电话：45686374；

区大数据发展局：易鑫，联系电话：17347905004；

区文化旅游委：杨晗，联系电话：17772312108。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导出的《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4）数字经济产业相关说明及照片；（5）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6）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7）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8）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2.战略性新兴产业认定奖励：对2023年首次认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上、限上企业，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联系人：经济运行科104室刘强，联系电话：45342831）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导出的《工业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表》；（4）战新产品申报资料（包含战新产品信息表、战新产品说明、战新产品照片）；（5）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6）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7）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8）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3.行业应用数据库建设补助：对2023年时间段内，在铜梁新建面向行业应用的基础数据库、主题数据库，按照数据库建设相关费用的10%给予企业一次性补助，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联系人：区大数据发展局 喻俊桦，联系电话：45698039）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企业概况及项目的基本情况；（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数据库建设相关费用（软件、硬件、网络、系统集成等采购费用以及项目研发人力成本）的发票清单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并附购置合同等必要的财务资料；（6）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7）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8）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4.大数据服务平台补助：支持企业利用政务数据、公共数据、社会数据开展融合应用：对2023年时间段内，新建专业大数据服务平台，经区大数据发展局认定的项目按不超过项目投入(包括软件、硬件、网络、系统集成等采购费用以及项目研发人力成本)的1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联系人：区大数据发展局 喻俊桦，联系电话：45698039)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企业概况及项目的基本情况；（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项目投入（软件、硬件、网络、系统集成等采购费用以及项目研发人力成本）所涉及到的发票清单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并附购置合同等必要的财务资料；（6）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7）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8）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三）工业互联网扶持

1.工业互联网应用项目补助：支持企业构建工业互联网各级标识解析节点，实施“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项目，改造升级企业内网，应用ERP、MES等信息系统集成融合、云化改造和迁移，应用智能制造新模式等。项目投资（包括网络、平台、安全相关软硬件、设备购置及安装费、软件购置费、网络建设费或服务费、系统集成费、云平台服务费、技术服务费等费用）10万元以上，按投资金额的1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申报工业互联网各级标识解析节点项目须已接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重庆）、二级节点。申报项目应有必要的信息安全防护投入，建成后具备相应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需提供相关设备、软件、技术服务合同等佐证材料）；项目投资已完工，项目投资票据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联系人：区经济信息委工业企业发展中心209室刘建功，联系电话：45866639）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企业概况（包括企业成立时间、所在地、生产规模，当年及上年生产经营情况、销售市场情况等）及项目的基本情况；（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5）项目备案证复印件；（6）企业2023年以来有工业投资项目在统计平台报统的佐证资料（如：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报送206固定资产投资报表的截图等，可以不是本次申报的项目）；（7）项目投入资金发票清单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并附相应合同等必要的财务资料；（8）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9）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10）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2.上云上平台补助：工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应用公有云、私有云或混合云实现资源上云、管理上云、业务上云、设备上云、数据上云或整体云化，对企业实际发生的云平台和服务费据实给予补助，单个企业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且只享受一次。

申报项目应有必要的信息安全防护投入，建成后具备相应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需提供相关设备、软件、技术服务合同等佐证材料）；项目投资已完工，项目投资票据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联系人：区经济信息委工业企业发展中心209室 刘建功，联系电话：45866639）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企业概况（包括企业成立时间、所在地、生产规模，当年及上年生产经营情况、销售市场情况等）及项目的基本情况；（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5）项目备案证复印件；（6）云平台和服务购置发票清单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并附云平台和服务购置合同等必要的财务资料；（7）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8）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9）投资资金拨付往来银行记录；（10）云平台和服务使用记录；（11）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四）成长壮大扶持

“专精特新”认定奖励：对2023年首次认定为市级“专精特新”的工业企业，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奖励。（联系人：经济运行科104室 刘强，联系电话：45342831）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认定文件；（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企业2021、2022、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税务报表（原则上年度审计报告数据应与税务报表一致，不一致的需说明原因并提供佐证资料）；（6）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7）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五）研发创新扶持

研发平台认定奖励：对2023年首次获得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的牵头单位给予300万元的奖励，对2023年首次获得国家级独立法人新型企业研发机构、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的企业给予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2023年首次获得国家级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等研发创新机构认定的企业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2023年首次获得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的牵头单位以及首次获得市级独立法人新型企业研发机构、工业设计中心等研发创新机构认定的企业，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2023年首次获得市级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等研发创新机构认定的企业，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联系人：区经济信息委产业发展科102室，孔洁莲；联系电话：45689012。工业设计中心联系人：区经济信息委规划投资科102室，于宏 联系电话：45689009）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认定文件；（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6）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7）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六）绿色发展扶持

对2023年新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者、节水型企业的工业企业，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2023年新成功创建市级绿色工厂、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者、节水型企业的工业企业，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2023年新成功创建的区级节水型工业企业，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已获区水利局资金支持的企业不重复奖励）。（联系人：区经济信息委规划投资科102室 于宏，联系电话：45689009）

资料要求：（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2）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2）；（3）认定文件；（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5）企业2023年度财务报表；（6）信用中国查询结果（含水印）；（7）其他与本项目有关的佐证资料。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主体为铜梁区内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

（二）项目所属年度企业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未列入信用中国（重庆）失信“黑名单”。

（三）申报主体为工业企业的，原则上需在2023年以来应用重庆市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体系开展过一次第三方评估（未参与评估的企业可根据附件4，对接相应组别联系人,并于提交奖补资金兑现申请前完成评估，参与评估不收取任何费用，已开展评估的企业本次无需重新评估）。

联系方式：

第一组：邹  瞬，18523301180

王国斌，18983393099
第二组：刘  江，18623533069

第三组：唐裕霞，17823851017

第四组：陈  建，13983288118
（四）企业同一项目在2024年1月1日至本次项目申报截止日未获得其他同类区级财政资金补助。
（五）申报资料均需一式两份，用A4规格纸打印，胶装成册并加盖骑缝章（或每页都盖章），封面标明申报单位、项目方向、联系人、联系电话等信息。申报资料按申报专题要求提交的材料顺序编制目录和页码，不得缺项。各申报单位除提交纸质件外，需一并提交申报资料PDF电子件及设备购置发票清单可编辑电子件。上报纸质材料一经受理，不予退还，请各申报企业自行留档备查。

四、其他说明

《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明确“投资项目已立项并在资金拨付前入国家统计库”，其中“投资项目”主要指技术改造补助项目和工业互联网应用项目补助项目，其余投资类项目可不提供入库报统佐证资料；请各项目牵头单位于2025年3月14日前将本单位涉及项目审核结果函告区经济信息委，区经济信息委汇总后报区政府审定。
附件：1.铜梁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表

2.真实性承诺书

3.设备购置发票清单

4.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分组表
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5年1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人：于宏；联系电话：45689009）



